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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５章、第６章、第７章和第８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９４５４．１—２００４《危险货物便携式罐体检验安全规范　通则》、ＧＢ１９４５４．２—２００４

《危险货物便携式罐体检验安全规范　性能检验》、ＧＢ１９４５４．３—２００４《危险货物便携式罐体检验安全

规范　使用鉴定》。

本标准与上述三个标准的修改主要内容为：

———对部分技术内容做了修改，使标准有关包装的技术内容与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

书　规章范本》（第１５修订版）完全一致；

———在标准文本格式上按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做了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５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利兵、李宁涛、冯智稢、赵青、张园、张勇。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９４５４．１—２００４；

———ＧＢ１９４５４．２—２００４；

———ＧＢ１９４５４．３—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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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便携式罐体检验安全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便携式罐体的要求、标记、性能检验、使用鉴定。

本标准适用于装运第３类至第９类危险货物便携式罐体的检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８２８．１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１部分：按接收质量限（ＡＱＬ）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ＧＢ／Ｔ４１２２．１　包装术语　第１部分：基础

ＧＢ１９４３４　危险货物中型散装容器检验安全规范

ＧＢ１９２７０　水路运输危险货物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ＩＳＯ１４９６３　货运集装箱系列１．规范和试验　第３部分：液体和气体用罐装集装箱

ＩＳＯ４１２６１　安全阀（ＳａｆｅｔｙＶａｌｖｅｓ）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第１５修订版）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４１２２．１、ＧＢ１９４３４和ＧＢ１９２７０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便携式罐体　狆狅狉狋犪犫犾犲狋犪狀犽狊

用以运输第３类至第９类物质的、容量大于４５０Ｌ的多式联运罐体。便携式罐体的罐壳装有运输

危险货物所必要的辅助设备和结构装置。

３．２　

罐壳　狊犺犲犾犾

便携式罐体承装所运物质的部分（罐体本身），包括开口及其封闭装置，但不包括辅助设备或外部结

构装置。

３．３　

辅助设备　狊犲狉狏犻犮犲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测量仪表以及装货、卸货、排气、安全、加热、冷却及隔热装置。

３．４　

结构装置　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罐壳外部的加固部件、紧固部件、防护部件和稳定部件。

３．５　

最大允许工作压强　犿犪狓犻犿狌犿犪犾犾狅狑犪犫犾犲狑狅狉犽犻狀犵狆狉犲狊狊狌狉犲

不小于在工作状态下在罐壳顶部测量的下列两个压强中较大者：

ａ）　在装货或卸货时，罐壳内允许的最大有效表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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